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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建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技术方案

根据《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规定，全国绿化委员会决定开展

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为科学、规范、有序做好全省古

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依据《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技术

方案》,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技术方案。

一、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修订）

2.《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800

号,2025 年）

3.《福建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

217 号，2021 年）

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古树名木普查与鉴

定技术规范（试行）〉〈古树名木管护技术规范（试行）〉的通

知》（办生字〔2024〕211 号）

5.《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

源普查的通知》（全绿办〔2025〕9 号）

6.《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

资源普查技术方案〉等文件的通知》（全绿办〔2026〕1 号）

二、普查对象

普查对象为福建省行政区域范围内分布在城市、乡村的古树

名木。与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以下简称“二普”）相

https://wenku.so.com/s?q=%E7%A6%8F%E5%BB%BA%E7%9C%81%E5%8F%A4%E6%A0%91%E5%90%8D%E6%9C%A8%E4%BF%9D%E6%8A%A4%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3%80%8B([2021%E5%B9%B4]%E7%AC%AC217%E5%8F%B7&src=ob_zz_juhe360wenku
https://wenku.so.com/s?q=%E7%A6%8F%E5%BB%BA%E7%9C%81%E5%8F%A4%E6%A0%91%E5%90%8D%E6%9C%A8%E4%BF%9D%E6%8A%A4%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3%80%8B([2021%E5%B9%B4]%E7%AC%AC217%E5%8F%B7&src=ob_zz_juhe360wen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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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加调查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含风景名胜区）

等各类自然保护地范围。根据古树名木的分布特点，分为散生古

树名木和古树群两类。

古树，树龄在 100 年以上的树木，不包括人工培育、以生产

木材为主要目的的商品林中的树木。

名木，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者具有重要

纪念意义的树木。

古树群，一定区域范围内相对集中生长、形成特定生境的古

树群体。古树株数达 20 株，且密度不小于 20 株/公顷。

三、主要任务

对“二普”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开展更新调查：对已登记在册

的古树名木，核实其生长状况，补充更新有关调查因子；对新发

现的古树名木，调查其资源分布、生长状况、保护管理情况和历

史人文内涵等详细信息。

对此次普查新纳入范围内的古树名木，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不同方法进行调查，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新技术手段，

总体掌握资源数量分布、主要树种组成、树龄结构、保护现状等

基本信息。

四、普查流程与方法

（一）普查流程

普查工作以县（市、区）为基本普查单元，国家公园、自然

保护区、自然公园（含风景名胜区）、开发区等管理界线清晰且

有独立管理机构的单位可作为独立普查单元，根据普查流程自行

组织开展调查，并将调查成果按照属地原则汇总到各县级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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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普查流程图

（二）前期准备

1.收集相关资料

全面收集普查区域内与古树名木资源相关的资料：

（1）林业资源资料：古树名木历史档案，已死亡（灭失）

古树名木相关佐证资料，“福建树王”、“福建最美古树群”及

“中国最美古树”、“全国双百古树（群）”、“国保单位·古

树名木”协同保护名录等相关资料，森林资源档案以及林业区划

等资料。

（2）自然保护地等资料：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

园（含风景名胜区）及不属于自然保护地范畴的城市公园、植物

园、树木园、品种园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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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植物文献资料：《中国植物志》、《福建植物志》、

《中国植物物种名录 2025 版》 （https://www.cvh.ac.cn/sp

ecies/taxon_tree.php）、《中国植物志》网络版（植物智 ht

tps://www.iplant.cn）、各地现有树龄或树种鉴定相关资料。

（4）综合背景资料：当地古树名木线索信息、熟悉当地古

树名木历史文化背景的人员名单及当地气候、地方志、文史记载、

历史名人游记等与古树名木相关的历史文献信息。

2.组织调查队伍

调查人员应具备政治素质好，专业素养高，实践经验丰富，

责任心强，安全意识强等基本条件，人员组成包括树种鉴定、树

龄测定，档案信息化管理、地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专业人员。

3.开展技术培训

各地应组织开展技术培训，统一普查方法和技术标准，培训

内容应包括普查技术方案、普查系统操作、仪器设备使用、普查

质量要求及安全防护知识等；确保普查人员掌握外业调查、内业

整理、数据分析、质量检查等技能。

4.配置调查工具

（1）采集终端：安装有普查采集系统的手机、平板电脑等，

可与普查系统对接使用的北斗定位终端、RTK定位仪等地理定位

设备。

（2）测树设备：测高器、测高杆、望远镜、照相机、激光

测距仪、无人机、激光雷达传感器、皮卷尺以及树龄测定等相关

器材。

https://www.cvh.ac.cn/species/taxon_tree.php
https://www.cvh.ac.cn/species/taxon_tre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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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样方设置设备：配备森林罗盘仪、经纬仪（全站仪）、

标杆、卷尺、测绳、锤子、样方固定标记物、样方绳等。

（4）其他辅助物资：准备外业调查号码牌、枝剪、高枝剪、

柴刀、标本夹、记号笔、弹弓等工具；配备野外常用药品、野外

防护装备、应急通讯设备、安全用具等。

（三）实地调查

普查单元应遵循保护第一、对古树最小干扰原则，逐乡镇（街

道、林场）、逐村（居委会、林班）、逐图斑进行全覆盖调查，

做到无遗漏、无盲区。

1.散生古树名木调查

对散生分布的古树名木采用每木调查，利用调查工具和测量

仪器，对每株古树名木进行定位、测量和特征记录，填写附表1。

调查分为更新调查与新发现调查两大类。

（1）对已登记在册古树名木开展更新调查，现场核实档案

内古树名木信息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并根据最新调查结果

更新各项调查因子。其中已登记在册古树判定为死亡、灭失、不

符合名木标准等减少情形，应结合实际情况对其树桩、枝干、枝

梢、叶片、树冠、根系、整体周边生境等方面拍照取证，记录取

证的地理坐标信息，并由县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出具书面证明，

说明情况及原因。

（2）对新发现的古树名木实行每木调查，全面采集其地理

位置、树种、胸围（地围）、树高、冠幅、树龄等基础数据，并

拍摄周边生境、整体形态、局部特征等影像资料；记录生长势、

生长环境、保护措施、历史文化价值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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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树群调查

各调查单位可结合古树群规模、管理需求、地形地貌、社会

经济条件等实际情况，兼顾普查效率与精度要求，合理选择全林

调查（每木调查）、抽样调查、遥感调查方法，对古树群开展调

查，绘制古树群边界，采集群内古树调查因子，根据不同的调查

方法生成或记录树龄结构、主要树种组成等信息。

（1）全林调查。适用于人力可达、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古

树群，原则上采用全林调查方法，对古树群内古树逐株编号并进

行每木调查，填写《每木调查表》和《古树群基本信息表》（附

表1、2）。

（2）抽样调查。适用于人力可达，但因面积过大，地形复

杂，无法开展每木调查的古树群。采用样方或样带进行估算，总

体掌握古树群基本情况，填写《古树群基本信息表》及《古树群

抽样调查表》（附表2、3）。

①样地或样带设置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在古树群初绘范围内均匀布设样地

或样带。

样地设置。样地设置方法包括系统抽样法（网格抽样法）和

典型抽样法。系统抽样法：将古树群划分为规则网格（如40m*40m，

网格大小可根据古树群现状进行调整），按一定间距系统抽取部

分网格进行调查。典型抽样法：在古树群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区

域设置样地，一般要求样地内古树株数不少于5株，样地面积不

少于0.15公顷，且同一古树群内每个样地的形状和面积需保持一

致。平地样地可按南北方向设置，坡地样地可保持一条边与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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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平行。古树群面积小于30公顷，原则上设5个样地，或样地覆

盖面积占古树群面积的3%以上（抽样比）；面积大于30公顷，每

增10公顷增设1个样地，样地总数最多不超过50个，或超出30公

顷部分的抽样比应为1%以上。

样带设置。单条样带应涵盖古树群内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微地

形。样带一般贯穿整个古树群，其宽度应不少于20m（超过林分

的平均树高），宽度和长度可根据古树群的面积和抽样比综合确

定。样带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密度梯度采样段（稀疏/中等/稠

密）。样带方向在平地可按南北方向设置，在坡地一般要求垂直

于等高线（允许±15°偏差），山地区域也可考虑采用“之字形”

优化路径。古树群面积小于30公顷，样带覆盖面积应占古树群面

积的3%以上（抽样比）；面积大于30公顷，超出部分的抽样比应

为1%以上。

②样方或样带定位

样方定位。每个样地的重要点位（如拐点、中心点等）需进

行精确定位，应尽量采用RTK定位技术。若条件不允许时可在确

定样方西南角后，使用罗盘仪确定西北、东北、东南三个角的位

置。样方闭合差不大于1/150。采用RTK定位时，建议直接采用普

查系统导入或现场生成电子围栏，帮助判定样木是否位于样方范

围内。

样带定位。样带一般只设1条（必要时可以增加），其宽度

和长度可根据古树群面积和抽样比综合确定。样带中心线的2个

端点需精确定位，也可根据第1个端点和样带方向确定第2个端

点。应尽量采用RTK定位技术并采用普查系统导入或现场生成电



— 10 —

子围栏，若条件不允许时可采用罗盘仪定位控制中心线位置，采

用测绳、皮尺或花杆确定样木到中心线的距离。

③抽样古树调查

逐株调查样方或样带范围内的古树，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树种

鉴定、树龄测定及胸径、树高和冠幅测量，并记录古树在样方或

样带内的具体位置。

④内业计算

古树群的平均特征因子为抽样古树的胸径（地径）、树龄、

树高、冠幅等因子的平均值，由普查系统计算生成。古树群株数

计算公式：古树株数=古树群面积/样方或样带总面积×样方或样

带内古树株数。

（3）遥感调查。适用于人力难以到达、地处偏远的古树群，

如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含风景名胜区）的古树群。

①识别潜在古树群区域。通过卫星遥感、航拍影像、森林资

源调查档案结合当地熟悉古树资源情况人员访谈，确定潜在古树

群分布区域。

②设置参照对象。结合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成果、

森林资源调查成果资料，选择与被调查古树群森林类型、优势树

种组成、龄组相似以及遥感影像特征基本吻合的古树群或古树样

地作为参照对象（参照古树群需全林调查，参照样地要求同抽样

样地一致）。

③数据采集。明确无人机起降点，确定飞行路径是否涉及军

事区域（禁飞区、禁拍区、军事设施等），根据无人机续航能力

及天气情况规划飞行航线。对参照对象及调查目标古树群，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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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设备，应用无人机航拍、激光雷达扫描等技术开展遥感调查。

基于激光雷达点云数据、高分遥感影像数据等，通过数据处理软

件进行单木分割，提取单木的树高、冠幅等特征参数。

④类比估算。假设被调查古树群与参照古树群的主要树种

组成一致，采用类比方法，推算被调查古树群的古树株数、平

均树高、平均冠幅、平均胸径及平均树龄；再根据被调查古树

群与参照古树群的平均树龄及其分布特征，合理推算各个保护

等级的古树株数，并记录位置边界、面积、保护现状等基本信

息，填写《古树群基本情况表》（附表2）。

（四）内业整理

1.存疑树种鉴定

对于外业调查遇到树种存疑的，应采集树体全貌及花、果、

叶、皮等重要器官照片，必要时采集标本留存，填写《存疑树种

标本采集记录表》（附表4），由地方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树

种鉴定。

2.存疑树龄测定

对于外业调查遇到树龄存疑的，由地方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

展树龄测定。

3.历史资料补充调查

（1）对于过程中未获得完整历史资料的古树名木与古树群，

可查阅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古树名木相关的文字、图像、音

像和影像等资料。完善相关信息内容并将馆藏资料的复印件和录

音录像通过处理后上传普查系统。

（2）对分布在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及文保单位保护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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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且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树名木，与相关管理单位进

行访谈调查，核实完善古树名木历史资料。

4.内业复核

（1）数据同步与整理

①数据同步。外业调查结束后，应及时将移动端采集的数据

完整上传至普查系统，确保原始数据不遗失、不延误。

②信息补全。对无法当场填报的信息（如权属、日常养护责

任人、重要价值等），通过查阅档案、咨询管理单位等方式补充

完善。

③数据整理。对未用普查系统采集的影像、激光点云数据、

正射影像等资料，由各普查单元整理汇总并保存。

（2）数据质检与修正

①数据质检。借助普查系统对普查数据的完整性及逻辑性开

展数据质检，修改逻辑错误。

②更新情况核实。核对上一轮普查在册所有散生古树名木和

古树群的本轮更新调查状态。对于减少古树（死亡或灭失等情

况），必须收集并归档相关佐证材料（如照片、审批文件等）。

③覆盖度自查。核实普查单元范围内是否全覆盖，重点排查

新纳入普查范围、偏远山区等易遗漏区域。

④公众线索核实。对征集的公众线索，逐一核查并记录调查

结论。

⑤合理性修正。核实数据的填写格式、计量单位、树种分类

系统一致性、树龄和测树因子数值合理性、散生古树名木的空间

位置精度等。人工逻辑校验测树因子，识别并修正明显异常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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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常识的记录（如：不可能形成古树的树种，胸径明显达不到

古树标准等情况）。核实古树群空间位置与密度的准确性，样方

/样带空间分布的合理性、数量或抽样比等信息的规范性。

（五）外业核查

对内业整理过程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各地应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开展外业核查，确认是否存在调查遗漏情况，复核实地调查内

容。核查内容包括地理位置、树种、树龄、测树因子、生长环境、

生长势、保护措施等信息，对古树群进行样地复位和方法复测。

县级自查与省市复核具体要求详见第五部分（质量管理）。

（六）数据汇交

县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在完成县级自查和专家评审基础上，

通过福建省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导出相关数据，汇总、统计、

分析普查区域内散生古树名木及古树群各项数据，制作专题图

件，编写县级普查成果报告（详见附件），与专家评审意见一同

上报市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

市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在开展市级查验后，汇总编制市级普

查成果，将成果上报省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省级古树名木主管

部门按要求将普查数据统一汇交至省绿化办。

（七）资料存档

普查过程中，各地应建立完整的普查档案，包括普查纸质材

料、鉴定文件、文献摘录、访谈记录、佐证影像、航拍影像、三

维点云模型和电子档案等。严格执行档案借阅、业务保密等管理

制度，保障数据安全，普查原始数据及未经审核的普查成果不得

公开；指定专人管理，做好资料备份，杜绝档案资料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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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质量管理

外业质量管理采取随机+典型选取方式，进行实地核实；内

业质量管理采取系统质检+查阅材料方式，开展内业核实。

（一）县级自查

1.自查内容

各地应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自查，核实调查数据真实性、

完整性、准确性，“二普”古树名木的更新调查完成情况，关注

古树名木资源整体情况（较历史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重点古

树名木情况及存疑树种鉴定等内容。

（1）内业自查。核查系统数据的逻辑性，重要价值与历史

文化资料等选填信息的完整性，坐标定位和树种的准确性，树龄、

胸围（地围）、树高、平均冠幅等指标的合理性，同时复核减少

（死亡、灭失、不符合名木标准）的原因和处置情况，并对古树

群的各项指标是否规范进行确认。

（2）外业自查。对内业自查有疑问的古树名木开展外业核

实，修正完善数据。

2.专家评审

县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根据自查无误后的普查成果，组织专

家对县级普查工作的整体完成情况和普查成果的规范化、完整

性、合理性开展评审，并出具专家评审意见。

3.自查上报

县级自查要形成县级自查报告，并将县级自查报告和专家评

审意见分别报市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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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级查验

1.查验要求

设区市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分别组织对县级上报的调查成果

开展市级查验。抽查比例不低于散生古树名木株数、古树群个数

的4%，若资源总量大于1万株，抽查比例调整为3%；其中对本地

区树龄最长、胸径最粗、树高最高、平均冠幅最大的排名前十的

古树复核率60%，对减少（死亡、灭失、不符合名木标准）的三

级保护古树随机抽查，对减少的二级保护古树复核率100%，并将

市级查验报告分别报省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

2.查验内容

（1）内业复核调查范围和调查数据的完整性，坐标定位和

树种的准确性，名木鉴定和古树群指标的规范性，测树因子和立

地条件指标的合理性，树种分类一致性，照片是否符合要求等。

（2）对内业复核过程中无法解决问题，市级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开展外业复核，主要复核地理位置、树种、树龄、测树因子、

生长环境、生长势、保护措施等。对古树群开展样地复位和方法复测。

3.反馈整改

市级查验要形成质量评定意见及时反馈县级，督促指导县级

做好整改。

4.查验上报

市级查验要形成市级查验报告，并将市级查验报告分别报省

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

（三）省级复核

1.复核要求

在市级质量检查合格基础上，省级开展全省普查成果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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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比例不低于散生古树名木株数、古树群个数的3%（省级抽查

50%古树需覆盖市级复核对象）。其中对“福建树王”“福建最

美古树群”“中国最美古树”“全国双百古树（群）”复核率60%

以上，对减少的二、三级保护古树随机抽查，对减少的一级保护

古树名木复核率100%。

2.复核内容

省级复核内容与市级查验内容一致。

3.反馈整改

省级复核要形成质量评定意见及时反馈给市级，督促指导市

级做好整改；市级要根据省级复核反馈，组织县级修改完善。

（四）期中质量管理

省市两级根据各地普查进度，适时开展普查技术指导和培训

服务，把控实地调查、内业整理等工作环节，按时序高质量推进

普查进度。

（五）质量评定

普查质量评定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经质量

评定不合格的，应进行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至合格为止。具体

质量评定方法将另行制定。

六、成果产出

省林业局和省住建厅分别对各地市普查成果进行汇总，将普

查成果汇总数据上报省绿化办。省绿化办根据全省普查成果，建

立全省城乡一体普查成果数据库，对普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制

作专题图件，编写普查成果报告，并报送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将数据汇交全国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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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普查成果

（一）资源目录

编制古树名木目录。

（二）数据库

通过“福建省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建立城乡统一的古

树名木资源数据库，包含散生古树名木、古树群的调查数据、照

片、矢量边界等，实现与“全国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

（https://www.gsmm.org.cn/）的数据汇交。

（三）统计表

编制古树名木资源总量、保护等级、生长情况、数量变化等

系列统计表格。

（四）专题图件

绘制散生古树名木及古树群分布图、重点散生古树名木及重

点古树群分布图，其他专题图等。

（五）成果报告

编写普查成果报告，包括普查工作组织情况、资源现状分析

（含与“二普”成果对比）、保护管理情况与存在问题、对策建

议等内容。

附件：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福建省**市（县、区）

成果报告大纲

附表：1.每木调查表

2.古树群基本信息表

3.古树群抽样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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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存疑树种标本采集记录表

5.古树名木资源总量统计表

6.散生古树名木分类统计表

7.古树群分类统计表

8.散生古树名木数量变化统计表

9.古树群数量变化统计表

10.古树名木（群）减少情况明细表

11.减少原因分析表

12.重点散生古树名木明细表

13.重点古树群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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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
福建省**市（县、区）成果报告大纲

前 言

包括普查目的、范围和对象、调查方法、主要成果概述等。

一、工作情况

（一）基本情况

包括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二普”及年度更新成果资源概

况等。

（二）组织实施情况

包括普查时间安排、组织方式、工作流程、质量控制管理及

省级抽查情况等。

（三）保护管理状况

包括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科技支撑、日常养护与抢救复壮、

历史文化价值挖掘、社会参与等。

（四）创新探索成果

包括典型经验做法和创新成果等。

二、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情况

（一）总体分布

介绍辖区内古树名木资源总量，并分别按照散生古树名木、

古树群，分类统计普查范围（即“二普”范围、新纳入范围）、

分布场所、主管部门、权属分布等数量分布情况。填写附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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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散生古树名木分布图及古树群分布图。

（二）专题分析

1.散生古树名木专题分析

树种构成，梳理科属种概况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

列出辖区内总量前十的古树名木树种及其数量、占比、主要分布

区域。

树龄分布，按“100—299年”“300—499年”“500年以上”，

统计各区间散生古树名木数量及占比情况，并列出其中“1000

年以上”数量及占比。

生长状况，分析辖区内生长势为正常、衰弱、濒危、死亡的

散生古树名木数量及占比情况。

2.古树群专题分析

分类分析辖区内古树群株数、总面积、主要树种组成、涉及

古树名木的最高保护等级及分布情况。

（三）变化分析

与“二普”及年度更新成果相比，分析“二普”范围、新纳

入范围内散生古树数量变化，古树群数量、群内株数变化情况。

分类分析数量增加、减少原因，对死亡原因和处置措施进行说明，

填写附表8-11。

（四）成果特点

总结分析普查数量、分布、生长状况、主管部门、保护管理

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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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古树名木资源

（一）重点散生古树名木

梳理辖区内具有代表性、重要价值的散生古树名木（包括“福

建树王”“中国最美古树”“全国双百古树”、树龄最大树、胸

径最粗树、树高最高树、树形奇特树等），记录其树种、树龄、

位置、胸径、树高、平均冠幅、重要价值、保护现状等，填写附

表12。

（二）重点古树群

梳理辖区内具有代表性、重要价值的古树群（含“福建最美

古树群”“全国双百古树群”），记录其位置、树龄结构、株数、

面积、主要树种组成、重要价值、保护现状等，填写附表13。

四、存在的问题

分析目前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

提出未来古树名木保护目标与愿景，针对现存问题提出下一

步工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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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每木调查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州） 县（市、区）

调查号 古树名木编号 普查范围 □二普范围 □新纳入范围

分布特点 □散生 □群状 古树群编号○

变化情况 □更新 □新增 □减少

新增原因○
□二普未建档 □原群内古树 □异地移入（移出地： ） □其他（ ）

减少原因○ □衰老死亡 □自然灾害死亡 □病虫害死亡

□人为破坏死亡 □本地移出 □其他（ ）
死亡处置措施○ □砍伐 □保留

树 种
科 属 中文名

学名
○

俗名
○

树 龄 年
测定方法 □文献追踪法 回归模型法 生长锥法

访谈估测法 □叶痕法 □其他（ ）

保护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古树名木类别 □古树 □名木

测树因子
树高 m 胸径 cm 地径 cm

平均冠幅 m 胸围 cm 地围 cm

生长势 等级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地理位置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小地名

分布场所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国有林场

□城市公园或街道□单位庭院□文保单位□乡村四旁□其他

经度 纬度

立地条件

海拔 m 凋落物厚度
○
□薄□中等□厚 坡位 □脊部□上部中部□下部□山谷□平地

土壤紧密度 □紧密□中等□疏松 坡度 □平坡□缓坡□斜坡□陡坡□急坡□险坡

土层厚度 □厚 □中 □薄 坡向 □北坡 □东北坡 □东坡 □东南坡 □南

坡□西南坡 □西坡 □西北坡 □无坡向生长环境等级 □良好 □中等 □差

受损情况
树体损伤 □无□倒伏□倾斜□病斑□害虫□腐朽/空心□主干/主枝折断□其他（ ）

人为干扰因素 □无 □硬质铺装 □踩实板结 □堆放杂物 □其他（ ）

保护现状

主管部门 □林业 □城市绿化 权属 □国有 □集体 □个人

日常养护责任人 □单位/□个人：
监测设备

○
□视频监控设备

□土壤检测设备□其他

保护措施 □无 □标牌 □树池 □围栏 □挡土墙 □防践踏设施 □避雷针

□根系复壮□树洞修补 □树体加固 □其他（ ）

重要价值○ □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 □生态价值 □景观价值 □科学价值 □经济价值

（重要价值说明： ）

树木奇特性状○

照片及说明

备 注○

调查人： 向导
○
：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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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填写说明

1.表中标注
○
为选填项，其余因子均为必填项。

2.调查号：由调查人员根据外业调查区域及分工合理设置。

3.古树名木编号：编号由11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前6位为调查地的行政区划代码，

后5位为该县古树名木调查的顺序号。遵循国家最新行政区划代码标准，确保每株古

树具有唯一身份标识，由普查系统自动赋值。

4.普查范围：分为“二普”范围及新纳入范围。按照空间范围划分，新纳入范围

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其余区域均为“二普”范围，由普查系统自动赋值。

5.分布特点：分为散生及群状，普查系统默认为散生；当按群状开展调查时，在

系统内创建古树群，系统根据分布特点自动赋值群范围内古树为群状古树，并自动关

联赋予古树群编号。

6.新增原因：对于新发现古树名木必填。①“二普”遗漏，本次普查新发现古树；

②原群内古树，指解散的原古树群内古树；③异地移入，依法获批从其他区域移植而

来的古树（需填写移出地），④其他新增原因。

7.减少原因：对于在册古树名木出现本地移出、死亡（衰老、自然灾害、病虫害、

人为破坏等原因）、其他（不符合名木标准）等情况，必填其减少原因。标记状态变

更，记录其现状，原古树编号保留。

8.死亡处置措施：对于在册且死亡古树名木必填，明确死亡原因以及处置措施（砍

伐，保留）。

9.树种：普查系统内选填植物分类学种、亚种或者变种名称（排除人工培育品种），

其余科、属、俗名自动生成，不在系统物种库内的填写暂定名。种名依据《中国植物

物种名录2025版》，科属名及分类参照《中国植物志》网络版（植物智）。

10.树龄：采用多种方法综合判定，①文献追踪法：通过查阅地方志、族谱、历

史名人游记等文献资料，结合古树名木的树种特性、生长环境等因素，推测古树年龄。

②回归模型法（年轮宽度估测法）：基于树干年轮宽度参考数据，参考值收集自实测

资料，给出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可根据实地树木生境和生长情况选择参考值，

以实测树干半径除以年轮宽度估测树龄。③生长锥法：综合判定仍无法确定树龄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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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可用生长锥钻取木芯进行测定，非必要不采用此法。④访谈估测法：通过访谈与

实地考察，结合其生长状况、形态特征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确定其大致树龄。⑤叶

痕法：针对桫椤科、棕榈科、苏铁科等树种采用叶痕法估测树龄，即总叶痕数除以2

等于树龄。⑥其他估测法。登记在册古树尽量保留已登记树龄，明确严重错误的可进

行修正，除有明确记载的古树名木树龄外，原则上古树树龄按10年取整。

11.保护等级：由普查系统根据树龄和古树名木类别自动赋值。乡村古树名木树

龄500年以上的，为一级保护；树龄300以上不满500年的，为二级保护；树龄100年以

上不满300年的，为三级保护。名木均实行一级保护，不受树龄限制。城市内的古树

实行提级保护，即树龄300年以上不满500年的古树实行一级保护，树龄100年以上不

满300年的古树实行二级保护。

12.古树名木类别：按定义分古树、名木2类勾选。名木范畴为：①国家领袖人物、

外国元首或者著名政治人物所植的树木；②国内外著名历史文化名人、知名科学家所

植或咏题的树木；③分布在名胜古迹、历史园林、宗教场所、名人故居等，且与著名

历史文化名人或者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树木；④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或者世界文化遗产

保护内涵的标志性树木；⑤树木分类中作为模式标本来源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树

木；⑥其他具有重要历史、文化、观赏、科学价值和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

13.测树因子：据实填写。

（1）树高：采用测高器、测高杆、激光测距仪或无人机等设备实测，以m为单位，

记至小数点后1位。测量范围为地面至树顶梢之间的垂直高度。

（2）胸（地）径：根据胸（地）围由普查系统直接计算并赋值。

（3）胸（地）围：采用皮尺、手持激光雷达等设备实测，以cm为单位，读数取

整。胸围与地围两项因子必填其一，胸围为树干离地面1.3m处为测量的标准位置，地

围为树干离地面10—30cm处为测量的标准位置。有明显主干能测量胸围的必填胸围，

树木在1.3m以下发生分枝的必填地围。

特殊形态树木，地面斜坡树，对于生长在坡面的直立树木，以根颈处的上坡面为

基准，测量该位置树干周长。倾斜或倒伏树，从树干与地面形成较小夹角的根颈处起，

沿树干测量1.3m 位置的树干周长。断头树，树干在胸径以下折断时，以测量地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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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树干在胸径以上折断的，仍按标准位置测量胸径部位的周长。分杈树，若树木在

1.3m以下发生分杈，测量时优先选取直立、健康、较大主干作为测量对象（分杈枝条

大小相近时应全部测量，并按总断面积折算胸径）；若分枝点位于1.3m以上，则仍按

地面1.3m处标准测量胸围。丛状树，按地面1.3m处标准测量胸围，所有分枝全部测量

后取平均值作为胸径。瘤状突起树，树干胸径处存在瘤状突起或非正常膨大时，根据

实际情况将测量位置下移或上移10—30cm树干形态正常位置处为测量位置，分别测量

周长后取平均值。板根突起树，树干有明显板根时，根据实际情况将测量位置上移至

树干形态正常位置测量地围。灌木，①有明显主茎：测量最粗茎的茎高（填写树高栏）

和地径（距离地面10cm处），以及灌木丛的平均冠幅。②多茎丛生：测量基部直径≥

0.5cm的所有茎地径，按总断面积折算等效地径。藤本，测量主蔓地径（距离地面10cm

处）、藤长（填写树高栏）。藤长测量需注意①一般测量从根颈到藤梢顶端的自然伸

展长度；②若藤长超过10m且难以测量，可记录为>10m；③若攀附在支撑物上的藤本

（如紫藤），在“树木奇特性状”栏填写“攀附生长”。

（4）平均冠幅：以树冠垂直投影确定冠幅宽度，采用皮尺实测南北、东西冠幅，

以m为单位，保留1位小数，采集录入，由普查软件系统自动计算平均冠幅。

14.生长势：必填项，据实观测判定勾选正常、衰弱、濒危、死亡4类。生长势评

分=枝干×20%+枝梢×30%+叶片×30%+树冠×20%。古树生长势评分：＞70分为正常，

55-70分为衰弱，≤55分为濒危，0分为死亡。

生长势指标及赋分标准

指 标 评分标准

枝干
完整度

枝、干皮基本完好，无坏死，
无明显空洞，计71～100分

枝、干皮局部缺损，有明显
空洞，空心率≤25%，计31～
70分

枝、干皮严重缺损，枝干
空腐严重，空心率＞25%，
计0～30分

枝梢
旺盛度

枝条生长正常、新梢数量多，
枯枝枯梢数量≤5%，计71～
100分

新梢生长较少，5%＜枯枝枯
梢数量≤20%，计31～70分

新梢生长少，枯枝枯梢数
量＞20%，计0～30分

叶片
健康度

生长正常叶片百分比＞95%，
计71～100分

50%＜生长正常叶片百分比
≤95%，计31～70分

生长正常叶片百分比≤
50%，计0～30分

树冠
丰满度

树冠完整，大小适度，树冠
大小占正常树冠百分比＞
60%，计71～100分

20%＜树冠大小占正常树冠
百分比≤60%，计31～70分

树冠大小占正常树冠百
分比≤20%，计0～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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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地理位置：普查系统根据地理坐标自动赋值省、市、县（区）、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的行政区划信息，如有出入需在普查系统备注。小地名为现场填写，需

按当地实际准确填写。

16.分布场所：勾选，可多选，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国有林

场、城市公园或街道、单位庭院、文保单位、乡村四旁、其他等场所。（自然公园包

括各类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等类型）

17.地理坐标：普查系统自动获取采集终端定位并赋值，分为经度与纬度，采用

（CGCS2000），经纬度保留6位小数，精度为1m，信号盲区精度可为5m。

18.立地条件：海拔，普查系统自动赋值，以 m 为单位。坡向，据实勾选，划分

为北坡（338°～22°）、东北坡（23°～67°）、东坡（68°～112°）、东南坡（113°～

157°）、南坡（158°～202°）、西南坡（203°～247°）、西坡（248°～292°）、

西北坡（293° ～337°）、无坡向（坡度＜5°）9 种。坡度，据实勾选，划分为平

坡（坡度＜5°）、缓坡（坡度 5°～14°）、斜坡（坡度 15°～24°）、陡坡（坡

度 25°～34°）、急坡（坡度 35°～44°）、险坡（坡度≥45°）6种。坡位，据实

勾选，分脊部、上部、中部、下部、山谷和平地 6种。土层厚度，据实勾选，厚度大

于等于 80cm 为厚，40～80cm 为中，小于 40cm 为薄。土壤紧密度，据实勾选，分紧密、

中等、疏松 3类。凋落物厚度，据实勾选，分薄、中等、厚 3类。生长环境等级，据

实勾选，分良好、中等、差 3类。

19.受损情况：据实观测勾选，可多选。树体损伤，分为无、倒伏、倾斜、病斑、

害虫、腐朽或空心、主干或主枝折断及其他8个选项；其他损伤时，填写具体情况（下

同）。人为干扰因素，分为无、硬质铺装、踩实板结、堆放杂物、其他等5个选项。

20.保护现状：主管部门，普查系统根据调查人员选择的调查范围自动赋值为林

业主管部门、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权属，调查勾选国有、集体、个人3个选项中的一

项。日常养护责任人，调查了解日常养护责任人类型为单位或个人，并填写完整单位

名称或个人姓名。保护措施，观测勾选，可多选，分为无、标牌、树池、围栏、挡土

墙、防践踏设施、避雷针、根系复壮、树洞修补、树体加固、其他11个选项。监测设

备，观测古树名木周边监测设备情况，勾选是否有视频监控设备、土壤检测设备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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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监测设备。

21.重要价值：分为历史、文化、生态、景观、科学、经济 6种价值，据实勾选，

并在说明内填写记录古树名木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如闽台文化、祖地文化等）和

人文传奇故事，对价值高、影响力强的古树名木必填此项，名木记载栽植人姓名及栽

植时间、事件等信息。

22.树木奇特性状：发现古树名木的干形、冠形、叶色、花色、果色、皮色等方

面有明显特异性，填写树木奇特性状。

23.照片及说明：照片由安装了普查系统的设备采集，拍摄6类照片，每类不少于

1张，确保图像清晰可辨，1200万以上像素。①整体照片，应尽可能框定树体概貌范

围；②树叶照片，应尽可能正反两面；③枝干照片；④树皮照片；⑤周边生境照片⑥

根颈部照片。可适当增加花果、根部生境、土壤与伴生物种、周边古迹建筑物、古树

名木原有编号标牌等照片。照片如有特殊情况，作50字以内简要说明。

24.备注：记录古树名木特殊情况，如生境、地形、管护、照片等事项。

25.调查人、向导、审核人及日期：由普查系统按普查账号自动赋值调查人、调

查日期，据实填写向导姓名、审核人姓名及审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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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古树群基本信息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州） 县（市、区）

古树群编号 普查范围 □二普范围 □新纳入范围

变化情况 □更新 □新增 □减少 减少原因○
□死亡□不符合定义□重复合并□其他

（减少原因说明： ）

调查方法 □全林调查 □抽样调查 □遥感调查 □其他（ ）

位置边界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小地名

分布场所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森工集团□国有林场

□城市公园或街道□单位庭院□文保单位□乡村四旁□其他

（矢量文件，可增加四至范围文字描述）

海拔 ～ m

面 积 hm
2 古树株数 株

树龄结构
树龄 500 年以上占比： % 树龄 300~500 年占比： %

树龄 100~300 年占比： %

主要树种组成
（群内古树主要树种名称及其数量占比。占比以%表示，从大到小）

保护现状
主管部门 □林业 □城市绿化 权 属 □国有 □集体 □个人

日常养护责任人 □单位/□个人：

林分特征○

林层结构状况 □乔灌草型□乔灌型□乔草型□乔木型□灌木型□灌草型

乔木层 郁闭度： 平均胸径： cm 平均树高： m

灌木层

种类：

盖度（%）：

高度（m）：

草本/地被物

种类：

盖度（%）：

高度（m）：

重要价值○

□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 □生态价值 □景观价值 □科学价值 □经济价值

（重要价值说明：

）

照片及说明

备 注○

调查人： 向导○：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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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填写说明

1.表中标注
○
为选填项，其余因子均为必填项，根据实际情况对应填写。

2.与《每木调查表》中填写规则一样的字段：普查范围、地理位置、分布场所、

海拔、保护现状、重要价值、调查人、向导和审核人及日期等字段。

3.古树群编号：通过省级审核后普查系统自动赋值。古树群编号唯一，原则上不

得修改。若发生死亡、不符合定义、重复合并等变更情况，仅填写减少原因，原编号

予以保留，说明其减少原因。

4.变化情况：勾选更新、新增、减少3种方法中的1项。更新，对登记在册古树群，

调查更新完善其边界、数量、树种等数据。新增，新发现的古树群，调查填写相关数

据。减少，一是登记在册古树群不符合现有古树群标准的，调整为散生古树开展每木

调查；二是登记在册古树群已灭失，留存照片等佐证材料；三是重复合并古树群，备

注记录合并前后古树群编号及情况。

5.调查方法：勾选全林调查、抽样调查、遥感调查、其他4种方法中的1项。

6.位置边界：需结合航拍、卫片及现场踏勘，用普查系统勾绘古树群边界范围（不

超出县级行政界），形成完整、闭合的矢量文件，边界坐标由普查系统自动赋值。对

古树群四至范围进行文字描述，同时提供古树群范围矢量文件，要求坐标系采用

CGCS2000，高斯-克吕格投影，面类型 shp 格式文件。

7.分布场所中的“自然公园”，包括各类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海

洋公园、湿地公园等类型。

8.面积：普查系统根据边界矢量文件自动赋值。

9.古树株数：分 3类情况填写，一是全林调查，根据群内每木调查古树株数统计。

二是抽样调查，由抽样调查样地或样带株数进行推算古树群株数。三是遥感调查，根

据遥感数据估算古树群株数。

10.树龄结构：树龄 500 年以上占比：xx%，树龄 300～500 年占比：xx%，树龄 100～

300 年占比：xx%；树龄占比保留 2位小数（采用抽样和遥感调查可保留整数）。全林

调查，树龄结构按群内每木调查古树情况统计，抽样及遥感调查，均按估算情况来统计。

11.主要树种组成：填写主要树种名称、数量及占比。占比以%表示，从大到小，

占比合计不超过 100%。全林调查，主要树种组成按群内每木调查古树情况统计。抽样

及遥感调查，主要树种组成均按调查情况估算填写。

12.林分特征：林层结构状况，分为乔灌草型、乔灌型、乔草型、乔木型、灌木

型、灌草型6类勾选。乔木层，调查填写古树群内乔木的郁闭度、平均胸径、平均树

高等因子。灌木层，调查填写灌木的种类、盖度、高度等因子。草本/地被物，调查

填写草本/地被物的种类、盖度、高度等因子。

13.照片及说明：需拍摄古树群远景、近景、群内生境3类照片，每类照片不少于

2张。远景照片应尽可能框定古树群概貌范围（上可见天空、下可见地面、左、右可

见边界）；近景照片应将古树树干、地面等应清晰可见；群内生境照片应将古树群内

主要地被、下木类植物应包括在内。照片要求清晰可辨，1200万以上像素。照片如有

特殊情况，作50字以内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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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古树群抽样调查表

古树群编号 抽样方法 □样地 □样带

抽样调查号 面 积 m
2

海 拔 ～ m 坡 位 □脊部□上部□中部□下部□山谷□平地

土壤紧密度 □紧密□中等□疏松 坡 度 □平坡□缓坡□斜坡□陡坡□急坡□险坡

土层厚度 □厚 □中 □薄 坡 向
□北坡 □东北坡 □东坡 □东南坡 □南坡□

西南坡 □西坡 □西北坡 □无坡向

样地（带）

边界

（矢量文件，可增加拐角、中心线端点或中心点坐标）

照片及说明

备注○

抽样古树信息

序号 树种 树龄 胸径/cm 树高/m 平均冠幅○/m 经度○ 纬度○

调查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附表3 填写说明

1.表中标注
○
为选填项，其余因子均为必填项，根据实际情况对应填写。

2.与《每木调查表》或《古树群基本信息调查表》填写规则一样的字段：古树群

编号、海拔、坡位、坡度、坡向、土层厚度、土壤紧密度、照片及说明、调查人和审

核人及日期等字段。

3.抽样方法：勾选样方或样带作为抽样方式。

4.抽样调查号：抽样调查号由普查系统自动赋值。

5.面积：由普查系统根据样方或样带所选规格自动赋值。

6.样地样带边界：样地与样带边界点均由普查系统自动赋值，经纬度将保留6位

小数，精度为1m。

样地边界设置：样地初始设置需确定西南角，调查人员到达样地设置位置后，使

用普查系统设置西南角点，根据系统指南针确定需设样地位置后，根据提示逐个设置

西北角点、东北角点、东南角点，形成完整闭合的电子样地，此电子样地可以作为电

子栅格，坐标均由普查系统自动赋值。

样带边界设置：样带需选取古树群外一点作为初始样带点，坐标由普查系统自动

赋值，样带两侧边界及边界点系统自动生成，样带结束点需选取穿过古树群样点。

7.抽样古树信息：填写古树编号、树种、树龄、胸径、树高、平均冠幅、经度、

纬度等指标。其调查采集规则与每木调查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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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存疑树种标本采集记录表

县（市） 采集地点 采集日期

采集人 经度 纬度

植物类别 ○乔木○灌木○藤本 照片原始编号

树高（m） 胸围（cm） 冠幅（m） 树龄（年）

标本采集情况：□花□果□叶（枝）□芽□表皮□纹理

其他说明

暂定植物名称：

鉴定结果

科名 属名 种名 学名

采集人： 日期： 鉴定人： 日期：

附表4 填写说明

1. 每株存疑需鉴定古树必须根据实际采集鉴定情况填写表格。

2. 记录表需保留纸质材料备查。

3. 日期及采集人、鉴定人需按实填写，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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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古树名木资源总量统计表

________市（区）__________县（市、区）____________林业/住建（单位） 单位：个、株

县（市、区） 总株数

散生古树名木 古树群

“二普”范围 新纳入范围 小计
“二普”范围 新纳入范围 小计

个数 株数 个数 株数 个数 株数

附表6 散生古树名木分类统计表

________市（区）__________县（市、区）____________林业/住建（单位） 单位：株

县（市、区） 总株数

古树名木类别 保护等级 权属 生长势

古树 名木
一级

保护

二级

保护

三级

保护
国有 集体 个人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填写说明：古树且名木按名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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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古树群分类统计表

________市（区）__________县（市、区）____________林业/住建（单位） 单位：个、公顷、株

县

（市、区）

总个数

（个）

总面积

（公顷）

古树

总株数

（株）

普查范围（个）
涉及古树名木的最

高保护等级（个）
调查方法（个） 分布场所（个）

“二普”

范围

新纳入

范围

一级

保护

二级

保护

三级

保护

全林

调查

抽样

调查

遥感

调查

其

他

国家

公园

自然

保护区

自然

公园

国有

林场

城市公

园或街

道

单位

庭院

文保

单位

乡村

四旁

其他

场所

附表8 散生古树名木数量变化统计表

________市（区）__________县（市、区）____________林业/住建（单位） 单位：株

县（市、区）
“二普”

总株数

“三普”

总株数
变化量

“二普”范围内 新纳入范围

“二普”

株数

“三普”

株数
变化量

“二普”

株数

“三普”

株数
变化量

填写说明：变化量=“三普”株数-“二普”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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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9 古树群数量变化统计表

________市（区）__________县（市、区）____________林业/住建（单位） 单位：个、株

县（市、区）

数量情况（个） 株数情况 “二普”范围内 新纳入范围

“二普”

数量

“三普”

数量
变化量

“二普”

株数

“三普”

株数
变化量

“二普”

株数

“三普”

株数
变化量

“二普”

株数

“三普”

株数
变化量

填写说明：变化量=“三普”数量-“二普”数量

附表10 古树名木（群）减少情况明细表

________市（区）__________县（市、区）____________林业/住建（单位） 单位：株

序号
乡镇

（街道）

村

（居委会）

散生古树名木 古树群

古树名木

编号
树种

树龄

（年）

胸径/

地径（cm）

减少

原因
现状

佐证

材料

移植审

批手续
说明

古树群

编号
株数

主要

树种

减少

原因
现状

佐证

材料
说明

填写说明：
1.散生古树名木减少原因：填写衰老死亡、自然灾害死亡、病虫害死亡、不符合名木标准、本地移出、管理部门变化、其他。
2.古树群减少原因：填写死亡、不符合定义、重复合并、管理部门变化、其他。
3.散生古树名木现状：填写立木、倒伏且保留树体、树桩、完全灭失等具体现状。
4.古树群现状：填写现有株数、合并现状、灭失现状等具体现状。
5.佐证材料：填写照片、视频、死亡审批材料等。
6.说明：填写减少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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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 减少原因分析表
________市（区）__________县（市、区）____________林业/住建（单位） 单位：株、个

县（市、区） 合计

散生古树名木（株） 古树群（个）

衰老

死亡

自然灾

害死亡

病虫害

死亡

人为破

坏死亡

本地

移出

管理部

门变化
其他 小计 死亡

不符合

定义

重复

合并

管理部

门变化
其他 小计

附表12 重点散生古树名木明细表

________市（区）__________县（市、区）____________林业/住建（单位）

古树名木

编号

乡镇

（街道）
村（居委会）

小地

名

树种

中文名
经度 纬度 树龄

胸径/地径

（cm）
树高（m）冠幅（m）

保护

等级

类

别

生长

势

重要

价值

备

注

填写说明：1.类别为古树或名木；2.备注填写“福建树王”“中国最美古树”“全国双百古树”等。

附表13 重点古树群明细表

________市（区）__________县（市、区）____________林业/住建（单位）

古树群

编号

乡镇

（街道）

村

（居委会）

小地

名

面积

(hm
2
)

古树

株数

主要树

种组成

涉及古树名木的

最高保护等级
经度 纬度

平均树

龄（年）

平均胸径

/地径（cm）

调查

方法

生长

场所

重要

价值
备注

填写说明：备注填写“福建最美古树群”“全国双百古树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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